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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林怡婷

電話：(03)3322101~7575

電子信箱：1001256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新屋區大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0900364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各校(園)因護士或護理師、營養師請假，短期聘僱之專業

職務代理人(以下簡稱專業職代)得否比照新修正之行政院

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(以下簡稱

休假改進措施)第5點第2項發給休假補助費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1月13日總處培字第

10800511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銓敘部100年9月21日部銓三字第10034445621號函略以，

各級公立學校、原公立托兒所，僅置護士(或護理師)、營

養師1人，如該護士(或護理師)有請假等事由而暫離職務，

為不影響學童安全，同意得依被代理職務之級別，聘僱具

有各該專業法規所定資格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。

三、依前開銓敘部函，專業職代係因原任職人員有請假事由而

暫時代理(如代理1日)，與一般職務需請假一個月以上或提

報考試職缺始得聘僱之職務代理人員性質不同，倘代理1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09000254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4/30 08: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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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支給2日休假補助，顯不符衡平性，爰職務代理1個月以

上者，各校(園)得衡酌經費狀況，比照休假改進措施第5點

第2項支給休假補助費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
除外)

副本：本府教育局各科室(本府教育局人事室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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